
國立嘉義大學 105 年度嘉義市「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人員訓練班」招生簡章 

一、依據：嘉義市政府府教社字第 1051508797 號函及本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辦理。 

二、目的：為提升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人員專業知識及技能，暢通進修管道，以建

立國民小學辦理兒童課後照顧服務專業體制，並提升兒童課後照顧服

務品質。 

三、招生對象：凡高中職以上學校畢業，欲培養第二專長並對兒童教育有興趣者

均可報名參加。※符合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資格者，不需修習此

課程(不包括保母人員) 

四、指導單位：嘉義市政府教育處 

五、承辦單位：國立嘉義大學進修推廣部 

六、招生人數：每班 50 人(報名人數未達 30 人不予開班)。 

七、報名時間：即日起至 105 年 9 月 21 日止。 

八、師  資：國立嘉義大學教授與校外專家學者。 

九、開課期間：105/9/25~105/12/31 每週六及週日 08：00-17：30 

十、上課地點：國立嘉義大學林森校區 

十一、收費標準：研習費用新台幣 16,000 元整(不包含午餐及停車費) 

十二、優惠方式：(1)105 年 8 月 5 前完成報名繳費，或本校校友及教職員工生， 

每人減免 1,000 元。 

(2) 2 人以上 (含)團體，每人減免 800 元。 

十三、報名方式：請填妥報名表、檢附報名相關資料及郵政匯票 

（「抬頭：國立嘉義大學」，寄至 600 嘉義市東區林森東路 151

號國立嘉義大學進修推廣部侯麗貞小姐收。 

十四、結訓條件：(1)參訓人員完成訓練課程，且期末測驗成績及格者，由嘉義市

政府發給結訓證書。 

(2) 參訓人員不得遲到、早退，無故缺席以曠課論，缺席時數超過 15 小時，則不

授予結業證書。 

 



十六、開設課程： 

科目名稱 基礎單元時數 參考單元時數 

課後照顧服務概論 6 3 

兒童發展 9 3 

兒童行為輔導與心理衛生 12 3 

親職教育 6 0 

兒童醫療保健 6 0 

兒童安全及意外事故處理 9 3 

兒童福利 6 0 

特殊教育概論 6 3 

初等教育 6 3 

數學學習指導 6 3 

語文學習指導 6 3 

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學習指導 3 3 

社會學習領域學習指導 3 3 

評量學習指導 6 3 

教學活動設計學習指導 6 3 

兒童體育及遊戲 6 3 

兒童故事 6 3 

班級經營 6 6 

社區認同與社區服務 6 3 

兒童品格教育與生活能力訓練 6 3 

 

 

 

 



十七、退費規定： 

學員完成報名繳費後，除因人數不足無法開課不成者外，若因故退學者，依教

育部所定下列標準退費：  

（1）學員自報名繳費後至實際上課日前退學者，退還已繳學分費、雜費等各

項費用之 9 成。自實際上課之日算起逾全期三分之一者退還已繳學分費、雜

費等各項費用之半數。開班上課時間已逾全期三分之一者，不予退還。 

（2）已繳代辦費應全額退還，但已購置成品者，發給成品。 

十八、備註： 

※本課程僅為兒童課後照顧人員職前教育訓練，不含轉介或相關媒合事項。 

     ※為維護學員權益，本課程不開放旁聽。 

     簡章如有未盡事宜，開班單位得隨時修訂並公佈於網站： 

     洽詢電話：05-2732401~05 侯麗貞小姐(lichen@mail.ncyu.edu.tw)。 

     傳真電話：05-2732406；進修推廣部網址： http://www.ncyu.edu.tw/extension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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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5 年度嘉義市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人員培訓課程報名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

姓   名 
 

 

身分證 

字號 
 生日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服務單位 
 

 
職務  

通訊處  

E-MAIL  

聯絡電話 住家： 其他通訊 
手機： 

公司： 

學歷(含科

系) 
 

緊急聯絡人 

姓名  住址  

電話  關係  

繳交資料 

□1.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

□2.報名表 

□3.學歷證件影本 

□4.郵政匯票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身分證正面影本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身分證反面影本 

 

 

簽名處  審格 □合格   □不合格(由本校人員勾選) 

 


